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列举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正奇光能科技有限公司20GW高效N型电池片智能制造产业化项目（一期）。
本项目环境保护措施包括：
废气：（1）北侧制绒、硼扩酸性废气采用密闭管道收集后引入2套二级碱喷淋塔并联处理后通过25m排气筒（DA001）排放，氟化物、氯化氢、氯气排放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表5、表6排放限制要求。
（2）南侧制绒、硼扩及辅助清洗（返工片、石英舟、石英管清洗）酸性废气采用密闭管道收集后引入2套二级碱喷淋塔并联处理后通过25m排气筒（DA002）排放，氟化物、氯化氢、氯气排放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表5、表6排放限制要求。
（3）北侧背蚀刻（去BSG、碱抛）酸性废气采用密闭管道收集后引入2套二级碱喷淋塔并联处理后通过25m排气筒（DA003）排放，氟化物、氯化氢排放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表5、表6排放限制要求。
（4）南侧背蚀刻（去BSG、碱抛）酸性废气采用密闭管道收集后引入2套二级碱喷淋塔并联处理后通过25m排气筒（DA004）排放，氟化物、氯化氢排放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表5、表6排放限制要求。
（5）北侧碱正刻（去PSG、RCA碱洗）酸性废气采用密闭管道收集后引入2套二级碱喷淋塔并联处理后通过25m排气筒（DA005）排放，氟化物排放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表5、表6排放限制要求。
（6）南侧碱正刻（去PSG、RCA碱洗）、石墨舟清洗、化学品库储罐酸性废气采用密闭管道收集后引入3套二级碱喷淋塔并联处理后通过25m排气筒（DA006）排放，氟化物、氯化氢排放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表5、表6排放限制要求。
（7）北侧PE-Poly沉积废气采用密闭管道收集后引入8台Scrubber尾气处理装置（设备自带）+13台燃烧筒+3台布袋除尘器+3台水喷淋洗涤塔处理后，尾气通过25m排气筒（DA007）排放，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表5、表6排放限制要求。
（8）南侧PE-Poly沉积废气采用密闭管道收集后引入8台Scrubber尾气处理装置（设备自带）+12台燃烧筒+3台布袋除尘器+3台水喷淋洗涤塔处理后，尾气通过25m排气筒（DA008）排放，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表5、表6排放限制要求。
（9）北侧正背镀膜废气采用密闭管道收集后引入14台Scrubber尾气处理装置（设备自带）+22台燃烧筒+1台布袋除尘器+ 2台氨气洗涤塔处理后，尾气通过25m排气筒（DA009）排放，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表5、表6排放限制要求；氨气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排放限制要求。
（10）南侧正背镀膜废气及气体站储罐呼吸废气采用密闭管道收集后引入10台Scrubber尾气处理装置（设备自带）+19台燃烧筒+1台布袋除尘器+ 2台氨气洗涤塔处理后，尾气通过25m排气筒（DA010）排放，颗粒物、氮氧化物排放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表5、表6排放限制要求；氨气排放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排放限制要求。
（11）北侧印刷及烧结有机废气经密闭负压收集，烧结炉有机废气引入自带“高温氧化+冷凝装置”处理后与印刷烘干废气一并通入2套活性炭吸附装置并联处理，尾气通过25m排气筒（DA011）排放，非甲烷总体排放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的排放限制要求。
（12）南侧印刷及烧结有机废气经密闭负压收集，烧结炉有机废气引入自带“高温氧化+冷凝装置处理后与印刷烘干废气一并通入2套活性炭吸附装置并联处理，尾气通过25m排气筒（DA012）排放，非甲烷总体排放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以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的排放限制要求。
（13）污水处理站酸性废气经负压抽风收集，硫酸储罐呼吸废气经管道密闭收集后一并引入1套二级碱液喷淋塔处理后，通过25m高排气筒（DA013）排放，氟化物、氯化氢排放满足《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排放限值要求；氨气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排放限制要求。
（14）3台热水锅炉（1用1备，另外一台锅炉为项目二期服务），天然气燃烧废气：3套低氮燃烧装置+3根20m排气筒（DA014~DA016），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林格曼黑度排放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以及《安徽省2020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任务》（皖大气办〔2020〕2号）排放限制要求。
废水：本项目在厂区西侧建设1座污水处理站，污水站设置有1套含氟废水处理系统（“三级除氟”工艺）和1套A/O处理系统（主体工艺“缺氧+好氧+沉淀”），项目生产废水经厂区废水处理站处理后，满足当涂县第二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和《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0484-2013）表2中间接排放限值，排入当涂县第二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
本项目员工劳动定员800人，设有食堂不设置宿舍，生活污水排入隔油池、化粪池进行预处理，排入当涂县第二污水处理厂，经当涂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扁担河。
噪声：根据现场踏勘，针对本项目噪声，主要采取选用低噪设备、厂房建筑隔声、设备基础减振等降噪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布局，高噪声设备远离厂界，加强设备维护保养，使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减少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固废：本项目产生的不合格品、废包装材料、纯水制备废膜、废石墨舟及石英管、除尘灰经分类收集后，外售处置。生化污泥、含氟污泥运送至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填埋。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后进行卫生填埋。
本项目危险废物包括：废网版、废活性炭、废抹布及手套、废酸碱滤芯、废酸碱管道、喷淋塔填料及结晶物、废检测试剂、废润滑油、废包装桶等。以上危险废物经分类收集后暂存于危废库，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1.2 施工简介
正奇光能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马鞍山长流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等对本项目废气、废水环保设施进行设计和施工。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本项目的建设完成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介
本项目于2024年1月开工建设，2025年3月竣工进入试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等法规文件的要求，正奇光能科技有限公司于2025年4月委托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对“正奇光能科技有限公司20GW高效N型电池片智能制造产业化项目（一期）”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接受委托后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对项目现场进行了实地勘察并查阅了建设单位所提供的有关资料，检查了污染物治理及排放、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并委托安徽中科澄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安徽省华泽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在验收期间组织实施了现场废气、废水、噪声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及现场管理检查情况编制了本项目验收监测报告。项目与之配套的环保设施已建设到位，满足“三同时”要求和验收条件，且环保手续齐全，在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各项污染物防治措施已基本落实到位，项目产生的污染物均可达标排放，同意通过环保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bookmark: _GoBack]正奇光能科技有限公司安环部门负责本项目的环保管理，公司陆续制定了《环境保护实施细则》、《员工安全环保守则》、《危险废物管理制度》、《危废库暂存点管理要求》等环保管理制度并定期更新修订。
正奇光能科技有限公司环境管理制度健全，环保档案保存分类清晰、档案资料完整齐全。项目建设的各阶段，均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相关法规和“三同时”制度，环保手续完备，满足环境管理的要求。
2.2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
3、整改情况
本项目无需进行整改工作。
